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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长城电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预计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浙江长城电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为全资子公司浙江

长城电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浙江长城电工新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全

资子公司”）提供合计不超过 40亿元的担保（其中浙江长城电工智能科技有

限公司为 15 亿元、浙江长城电工新材科技有限公司为 25亿元）。 

 被担保人名称：浙江长城电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浙江长城电工新材科技有

限公司。 

 本次担保不存在反担保。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截止本公告日，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事项，也不 

存在对外担保逾期的情形。 

 

一、担保情况概况 

为满足公司部分全资子公司经营和发展需要，提高公司决策效率，在确保规范运

作和风险可控的前提下，2025年度公司拟对公司全资子公司提供总额度不超过 40亿

元的担保。公司于 2025 年 3 月 31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

第四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预计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本

次担保具体情况如下： 

（1）担保有效期：本次担保经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有效

期至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新的担保之日止。 



（2）担保方式：本次担保方式为保证担保，具体担保数额、期限、方式等以相

应合同约定为准。 

本次担保事项担保公司名称、被担保公司名称、公司持股比例及预计担保额度如

下： 

序号 担保公司 被担保公司 公司持股比例 预计担保额度 

1 
浙江长城电工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长城电工智

能科技有限公司 
100% 15亿元 

2 
浙江长城电工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长城电工新

材科技有限公司 
100% 25亿元 

合计 / / / 40亿元 

以上事项需提交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授权公司管理层在上述额度内审核

批准并签署相关文件，在授权范围内，额度可循环使用，无须公司另行出具协议，有

效期至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新的担保之日止。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浙江长城电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 年 7月 23日 

注册号：913300502MA2B76E20R 

住所：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练市镇练溪大道（南段）218号 2幢 

法定代表人：顾正韡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智能基础制造装备制造；机械电气设备制造；高性能

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金属材料制造（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

准）。 

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24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160,607.24 

负债总额 146,902.59 

流动负债 146,902.59 

净资产 13,704.65 

营业收入 707,343.95 

净利润 2,545.97 



2、浙江长城电工新材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 年 6月 5日 

注册号：91330502MA2B4M2R65 

住所：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高新区欣安路 897号 

法定代表人：顾正韡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金属材料制造；机械电气设备制造；高性能有色金属及

合金材料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

可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24 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392,465.75 

负债总额 311,681.64 

流动负债 308,413.71 

净资产 80,784.10 

营业收入 684,281.38 

净利润 10,622.34 

本次被担保方浙江长城电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浙江长城电工新材科技有限

公司经营情况稳定，资信状况良好，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具体担保协议将在上述额度内与银行或相关机构协商确定。担保协议内容以

实际签署的合同为准。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事项，也不存在对外担保逾期的情形。 

五、本次事项的相关意见 

1、 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事项，所涉及的被担保公司

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经营状况稳定，资信状况良好，本次预计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担

保事项，是为满足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日常经营及发展需要，有利于公司战略发展规



划，整体风险可控。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浙江长城电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4月 2日 


